
支持和鼓励申报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工作指引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

意见》（国办发[2021]22 号），进一步加快发展保租房，解决好

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优化住房租赁市场供给

结构，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

型城镇化，促进实现全体人员住有所居。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重要指示精神，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突出住房的民生属性，扩大

保租房供给。

二、房源范围

保障性租赁住房（以下简称“保租房”）是指由政府提供土

地、财税和金融等政策支持，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建设运营，以

70 平方米以下小户型为主，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

房租金标准，主要面向新市民、青年人出租的租赁住房。支持鼓



励存量和新建房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新建、企事业单位自有

存量土地新建、产业园区工业项目配套用地新建、非居住存量房

屋改建、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新建、城市更新项目配置、城中村

住房等存量房屋依法整租运营）纳入保租房。

三、政策支持

保租房项目分为新增项目和既有项目。新增项目是指本办法

实施前尚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含建筑工程施工备案）的

项目。既有项目是指本办法实施前已经运营或已办理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含建筑工程施工备案）尚未运营的项目。

（一）新增项目取得保租房项目认定书后，可按规定申请享受

如下优惠政策：建设保租房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办

理抵押贷款；企事业单位自有存量土地新建的，允许变更土地用

途，不补缴土地价款，原划拨的土地可继续保留划拨方式；非居

住存量房屋改建的，允许不变更土地使用性质，不补缴土地价款；

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新建的，以出让或租赁方式供应，将保租房

价格及调整方式作为出让或租赁的前置条件，允许出让价款分期

收取。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的，比照适用

住房租赁增值税、房产税等税收优惠政策，用水、用电、用气价

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新建、企事业单位自

有存量土地新建、产业园区工业项目配套用地新建和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新建的保租房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二）既有项目取得保租房项目认定书后，可按规定申请享受

如下优惠政策：利用非居住存量土地和非居住存量房屋建设的，

比照适用住房租赁增值税、房产税等税收优惠政策，用水、用电、

用气价格按照居民标准执行。

（三）住房租赁企业中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取

得的全部出租收入，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

收率减按 1.5%计算缴纳增值税，或适用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缴纳

增值税。住房租赁企业中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向个人出租住房，

按照 5%的征收率减按 1.5%计算缴纳增值税。

（四）已批(含土地已出让的在建项目和已建成项目）工业用

地可调整用地控制指标建设宿舍型保租房，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项目宗地内允许配建的行政办公及生活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面积

占项目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 7%提高到 15%，建筑面积（计容）

占项目总建筑面积（计容）的比例上限由 15%提高到 30%（简称

“双控指标”），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租房。项目总建

筑面积（计容）超出原批复文件的，按《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广州市提高工业用地利用效率实施办法的通知》（穗府

办规[2022]5 号）办理。

（五）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市场化方式向取得项目认定书的



申请人提供长期贷款。

四、项目认定

保租房项目认定实行日常受理，认定程序如下：

（一）申报。申请人向区住建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交项

目认定的基本资料和建设方案。

（二）审查。申报材料齐全的项目，区住建局（领导小组办公

室）受理后，牵头开展联合审查。

（三）认定。符合标准的项目，报领导小组同意后，由区住建

局（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发项目认定书。

（四）报备。区住建局（领导小组办公室）将认定的保租房项

目上报市住建局备案。

五、所需资料

1、广州市保租房项目认定申请表；

2、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

3、不动产权证书或其他合法权属证明文件（同意转租证明

文件、租赁合同等）；

4、申请人承诺书；

5、建设方案或运营报告；

6、申请项目外立面照片；

7、竣工联合验收文件。



附件：1.广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申请表（参考模板）

2.广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认定承诺书（参考模板）

3.广州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运营方案（参考模板）


